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6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被      告  劉達豐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余杰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一０二年度

甲類第五期登錄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訴外人丙○○之父，被告以丙○○為被

保險人向原告投保「鍾愛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

0號）」（下稱甲壽險）、「達康101終身壽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號）」（下稱乙壽險），約定身故受益人

為被告，上開二壽險契約分別附加國泰兒童傷害保險附約

（下稱甲附約）及國泰人壽金平安傷害保險附約（下稱乙

附約），甲及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各為新臺

幣(下同)50萬元、121萬元。丙○○於民國108年4月23日死

亡，依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108年4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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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丙○○係跳樓自殺，被告

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之甲、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71

萬元，非屬該二附約所承保之意外傷害事故，被告受領上

開171萬元保險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返還予原告等

語，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

1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

第5期登錄債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丙○○生前即因精神問題前往乙○○○○○○○

○○、基隆○○醫院、基隆○○○○醫院、及高雄○○○○

○○○○○○醫院就診治療，惟病情並無改善，甚於就讀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一年級期末時，即因精神疾病導致課業及人

際關係大受影響，經校方進行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

善，可知丙○○生前即因精神疾病所苦，其墜樓時已達非自

由意志之狀態，並無故意或自願性，依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207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丙○○因

罹患精神疾病而墜樓，仍屬意外死亡。若認丙○○非屬意外

死亡，原告賠付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死亡，原告

明知無給付義務，仍向被告賠付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

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本院於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及

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㈠第439至443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係丙○○（00年00月00日生）之父。

　　　⒉被告於89年2月20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甲

壽險，保險始期自89年2月21日起，保險終期終身，約

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並附加甲附約、防癌終身附約及

溫心住院日額保險附約。甲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

險金額為50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至丙○○死亡之時為止。

　　　⒊被告於93年3月19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乙

壽險，保險期間自93年3月19日起至終身，約定身故受

益人為被告，並附加乙附約及全心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附

約。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額前經兩造約定

調高為121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

至丙○○死亡之時為止。

　　　⒋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基隆

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

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

場，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

樓勸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

平台跳下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

18時34分死亡。

　　　⒌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

息予訴外人即同學黃○○，兩人該日之LINE對話內容如

108年度相字第148號卷(下稱相驗卷)第21及23頁所示，

黃○○自該日17時12分以LINE撥打電話予丙○○，丙○

○無應答或取消通話。

　　　⒍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甲壽險、甲附約、乙壽

險、乙附約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

00號）」之保險理賠，並有檢附基隆地檢署出具之丙○

○相驗屍體證明書。原告於受理被告申請保險理賠時已

知悉丙○○係跳樓自殺死亡，前述保險理賠事宜由原告

所屬高雄理賠二科甲○○副理承辦，其於電腦理賠系統

之「已簽核內容」欄輸入：「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

查無實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

實益，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

為丁○○（014~020）。呈核」等文字（本院卷㈠第407

頁），再由溫○○資深副理審核通過。原告於108年5

月27日就上開5保險契約向被告依序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0萬元、甲附約之身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

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

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以下就甲附約身故保險金50萬

元及乙附約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共171萬元合稱系爭保險

金）。

　　　⒎丙○○罹患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形、負面思考

（本院卷㈠第355頁）。丙○○於106年10月19日起至10

7 年9 月27日止於乙○○○○○○○○○就醫，於107

年8月8日、22日於○○醫院精神科就醫，於107年12月1

1日、20日、108年1月24日、31日、同年2月19日、同年

3月14日、19日在基隆○○醫院精神科就醫，另其於107

年1月11日至107年12月13日間與該校諮商輔導組之人員

面談21次，其病歷及前開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附於本

院卷㈡病歷卷及本院卷㈠第61至101頁。

　　㈡爭執事項：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

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甲、乙附約係被告與原告訂立，並以丙○○為被保險人，

甲、乙附約之保險種類為意外傷害險，丙○○於108年4月

23日墜樓死亡時，仍在保險期間內。被告於108年5月23日

向原告申請理賠甲壽險、甲附約、乙壽險、乙附約及「得

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之保險金，

原告於同年月27日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附約之身

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

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丙○○墜樓死亡非屬意外事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元：

　　　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

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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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31條定有

明文。又甲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意外

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第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

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身

故、殘廢、醫療或燒燙傷時，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

保險金。」(本院卷㈠第268頁)，乙附約第2條第5項約

定：「本附約所稱『傷害』，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

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

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第3條約

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第

二條之意外傷害事故因而身故、殘廢或醫療時，本公司

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院卷㈠第198至19

9頁)，核與保險法第131條之規定相符，自以被保險人

即丙○○因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之保險事故發生時，受

益人即被告始得請求原告給付約定之保險金。次按人之

傷害或死亡，其原因一為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

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

保險法第113條規定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

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

見（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見解參

照）；故所謂外來突發事故必以具備⒈非疾病引起：指

非自身所患病症所致。⒉為外來的：意即限定引起事故

的原因係出於自身以外外在環境（包括他人之行止）之

變化，內發疾病所導致之結果應排除在外。⒊為突發

的：意即外在環境之變化係急遽以致不可預期或出乎預

料之外等要件，始足當之。

　　　⒉執此而論，甲、乙附約既屬傷害保險，自應以被保險人

丙○○因意外傷害事故（即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

故）致死亡為保險事故，並於此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

被告方得請求保險人即原告給付甲、乙附約所約定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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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查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

立於基隆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8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

○經通報到場，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

曾○○於頂樓勸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

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

救，於同日18時34分死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基隆地檢署108年度相字第148號相驗卷

宗核閱無誤。

　　　⒊被告抗辯丙○○生前罹患恐慌症、焦慮症及失眠等精神

疾病，經乙○○○○○○○○○、基隆○○醫院、基隆

○○○○醫院、及高雄○○○○○○○○○○醫院就診

治療，及在海洋大學進行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

善，持續出現煩躁、緊張、焦慮、情緒低落及幻聽症

狀，足見其於就醫期間之自由意志，已受精神疾病影

響，有控制困難、衝動及自我毀滅傾向，其於墜樓時已

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非故意自殺，仍屬意外死亡等

語，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22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等裁判為據。惟按傷害保險所承保

者乃意外事故之危險，此意外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

來突發事故所致，已如前述，又精神疾病本身通常雖不

足以在被保險人的「內在身體」直接導致其死亡或傷害

之結果，其並可能為較易發生事故之高危險群，但事故

之發生仍須另有被保險人自殘行為或其他行為之介入，

倘罹患精神疾病之被保險人為自殘行為時，未達非自由

意志狀態，即難認無故意或自願性可言，其行為所導致

之結果仍為內發事故，而非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之突

發事故。參酌本院向基隆○○醫院函詢：㈠丙○○所罹

患精神疾病之病名為何？症狀為何？ ㈡請貴院綜合丙

○○於貴院就醫之情形及丙○○於乙○○○○○○○○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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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醫院就醫之病歷、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基隆地檢署相驗屍

體證明書影本、丙○○與同學黃○○間108年4月23日LI

NE對話紀錄截圖、黃○○、曾○○及郭○○108年4月23

日調查筆錄、丙○○搭乘電梯上頂樓之監視器畫面翻拍

影像檔案光碟及丙○○墜樓後之地面照片、頂樓平台現

場照片等資料，評估丙○○於108年4月23日是否係出於

其自由意志決定自殺？抑或是於精神失常之狀態下為自

殺行為？等事項，該院以113年10月9日函覆稱：「因原

門診之主治醫師已離職(但有電話聯絡詢問意見)參考其

病歷及貴院所附資料，綜合研判：㈠診斷為持續性憂鬱

症，症狀為憂鬱情緒，負面思考。㈡其自殺行為傾向於

自由意志及看不出精神失常之狀態。」等語(本院卷㈠

第355頁)，可知丙○○於跳樓前應未達於心神喪失或精

神失常之狀態。再參酌證人黃○○即丙○○之同班同學

證述：他與丙○○因為做報告而認識，認識約半年，其

二人是因為做報告才會有交談，其他時候沒有交集；丙

○○於當日16時31分主動傳圖片訊息給他說：「我可能

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他有問丙○○是無法去，還是

時間無法配合，之後丙○○在17時05分傳送一個人在人

社大樓樓頂往下照的相片給他等語(相驗卷第15、17

頁)，經核黃○○所提出其與丙○○之該日LINE對話紀

錄顯示，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將拍攝宜蘭縣

延繩漁業協會、林新川總幹事之手機門號等文字之手寫

紙條傳送予黃○○，並於同日16時32分向黃○○傳送：

「我可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之對話，黃○○回覆：

「你打算先去 還是我去？」、「如果是時間無法配

合　你可以選你能去時間去」、「我最近是真的蠻忙的

至少要下下禮拜才有空了」等對話後，丙○○則於同日

17時05分傳送1幀自人文社會科學院8樓頂樓往下方地面

拍攝之照片給黃○○，並回覆：「有些事情不是那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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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解釋的」等語，黃○○則回以：「你別做傻事」、

「冷靜點」等語，並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電話給丙○

○，丙○○均未接聽，有兩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參

(相驗卷第21、23、45、47頁)，可認丙○○於跳樓之

前，仍能對一同做報告之同學黃○○傳送有關拜訪對象

之聯絡資料，及以文字傳送訊息告知其無法陪同黃○○

前往宜蘭縣延繩漁業協會等事宜，並將其當時所在位置

拍照傳送給黃○○，足見丙○○之意識清楚，能與黃○

○以傳送文字及照片之方式互動及應答，與一般人無

異，要難謂其跳樓之行為係受其因處於精神疾病並致喪

失自由意志之情形下所為，則被告抗辯丙○○墜樓之死

亡事故係其所罹精神疾病導致之行為介入作用，仍屬外

來意外事故等語，不可採。

　　　⒋基上，丙○○之死亡乃因其自殺所致，不具有外來性、

突發性及不可預料性之因素，非屬甲、乙附約承保之意

外傷害事故，被告自不得依上開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原

告給付系爭保險金，則原告給付被告系爭保險金，自屬

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因此受有財產上利益，致原告受有

同額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71

萬元，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明知丙○○係自殺死亡，原告無法律上義務

而仍為給付系爭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

不得請求返還系爭保險金等語，並無理由：

　　　⒈按給付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

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180條第3款固有明文，

該款規定之所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係指原無債務而直

接及確定之故意認為有債務而為給付者而言。至於原無

債務而誤以為有債務者，縱其誤認係出於過失或重大過

失，亦非明知而非債清償，仍無該條款之適用（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以原告所給付系爭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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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並經甲○○副理及溫○○資深副理審查核准賠

付，故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

第3款規定，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查被告因丙○○

自殺死亡申請保險理賠時，除申請甲、乙附約之保險金

外，另同時申請甲壽險、乙壽險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

險保險金，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

簽呈可證(本院卷㈠第403至407頁)。依甲壽險保險契約

第14條第1項及第2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乙壽險保險契

約第14條第1項及24條第1項第3款約定(本院卷㈠第24

5、247、189、192頁)，丙○○並非於訂約後2年內故意

自殺，故原告須給付甲壽險、乙壽險之身故保險金及得

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而依證人甲○○證述：其

處理丙○○之死亡保險理賠事務時，係同時處理甲、乙

壽險及甲、乙附約之理賠事務；原告公司係以電腦作業

方式進行理賠作業之之審核。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後，先

由原告之高雄理賠部門之櫃台人員在理賠系統輸入資

料，並將被告提出之證明文件掃描以檔案進行傳遞，甲

○○核對櫃台人員在理賠畫面輸入的內容，參照櫃台人

員傳送的檔案資料（例如理賠申請書、相驗屍體證明

書）核對輸入是否正確，如果核對無誤，理賠系統會跳

到簽核畫面，其在簽核畫面內填入其之意見，因為當時

其看到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丙○○自殺，其認為死亡原

因很明確，認為不需要再查，就在簽核畫面中輸入簽核

內容欄所載「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查無實益」、

「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實益，逕給

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為丁○○

（014~020）。呈核」等文字。因為櫃台人員在理賠系

統-理賠案件查詢畫面上的申請種類已經點選「意外」

這個選項，所以其和溫○○同意理賠之後，就會把附加

險的意外險一併帶出來，也就是都同意理賠意外險的保

險金。正常來說其於審核的時候，應該要去修改理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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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申請種類為「意外」或「疾病」的選項，這件丙○

○是自殺，其應該在要審核時將選項改為「疾病」，這

樣理賠系統就不會將意外險的保險金帶出來，變成同意

理賠；(問：你於理賠作業之簽呈第3頁已簽核內容欄所

簽核的文字，是有包括丙○○的意外險部分嗎？還是只

針對壽險部分？)我寫自殺身故，是只有指壽險理賠的

一般身故金而已，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是不能理賠的。

當時我沒有仔細去看理賠系統有把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

一併帶出來等語(本院卷㈠第387、389、391頁)，再參

酌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畫面，於申請種類之兩類原因

「疾病」、「意外」中係點選「意外」(本院卷㈠第401

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審核被告提出之保險金理賠申

請時，原告在主觀上並無明知無給付義務而故為給付之

情形，係因原告之理賠審核人員在理賠系統中誤點申請

種類為「意外」，以致理賠系統帶出甲、乙附約之身故

保險金而為給付，此乃原告之重大過失，與明知無給付

義務所為之任意給付者，顯有不同，是被告援引民法第

180條第3款之規定，抗辯其並無返還系爭保險金之義

務，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1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司促卷第

55、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本判決所命給付，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

准免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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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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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6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被      告  劉達豐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余杰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一０二年度甲類第五期登錄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訴外人丙○○之父，被告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鍾愛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甲壽險）、「達康101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乙壽險），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上開二壽險契約分別附加國泰兒童傷害保險附約（下稱甲附約）及國泰人壽金平安傷害保險附約（下稱乙附約），甲及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各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121萬元。丙○○於民國108年4月23日死亡，依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108年4月24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丙○○係跳樓自殺，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之甲、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71萬元，非屬該二附約所承保之意外傷害事故，被告受領上開171萬元保險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返還予原告等語，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1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5期登錄債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丙○○生前即因精神問題前往乙○○○○○○○○○、基隆○○醫院、基隆○○○○醫院、及高雄○○○○○○○○○○醫院就診治療，惟病情並無改善，甚於就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一年級期末時，即因精神疾病導致課業及人際關係大受影響，經校方進行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善，可知丙○○生前即因精神疾病所苦，其墜樓時已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無故意或自願性，依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丙○○因罹患精神疾病而墜樓，仍屬意外死亡。若認丙○○非屬意外死亡，原告賠付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死亡，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向被告賠付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於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㈠第439至443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係丙○○（00年00月00日生）之父。
　　　⒉被告於89年2月20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甲壽險，保險始期自89年2月21日起，保險終期終身，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並附加甲附約、防癌終身附約及溫心住院日額保險附約。甲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額為50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至丙○○死亡之時為止。
　　　⒊被告於93年3月19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乙壽險，保險期間自93年3月19日起至終身，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並附加乙附約及全心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附約。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額前經兩造約定調高為121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至丙○○死亡之時為止。
　　　⒋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基隆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 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場，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樓勸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18時34分死亡。
　　　⒌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訴外人即同學黃○○，兩人該日之LINE對話內容如108年度相字第148號卷(下稱相驗卷)第21及23頁所示，黃○○自該日17時12分以LINE撥打電話予丙○○，丙○○無應答或取消通話。
　　　⒍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甲壽險、甲附約、乙壽險、乙附約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之保險理賠，並有檢附基隆地檢署出具之丙○○相驗屍體證明書。原告於受理被告申請保險理賠時已知悉丙○○係跳樓自殺死亡，前述保險理賠事宜由原告所屬高雄理賠二科甲○○副理承辦，其於電腦理賠系統之「已簽核內容」欄輸入：「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查無實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實益，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為丁○○（014~020）。呈核」等文字（本院卷㈠第407 頁），再由溫○○資深副理審核通過。原告於108年5 月27日就上開5保險契約向被告依序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附約之身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 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以下就甲附約身故保險金50萬元及乙附約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共171萬元合稱系爭保險金）。
　　　⒎丙○○罹患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形、負面思考（本院卷㈠第355頁）。丙○○於106年10月19日起至107 年9 月27日止於乙○○○○○○○○○就醫，於107 年8月8日、22日於○○醫院精神科就醫，於107年12月11日、20日、108年1月24日、31日、同年2月19日、同年3月14日、19日在基隆○○醫院精神科就醫，另其於107 年1月11日至107年12月13日間與該校諮商輔導組之人員面談21次，其病歷及前開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附於本院卷㈡病歷卷及本院卷㈠第61至101頁。
　　㈡爭執事項：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甲、乙附約係被告與原告訂立，並以丙○○為被保險人，甲、乙附約之保險種類為意外傷害險，丙○○於108年4月23日墜樓死亡時，仍在保險期間內。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理賠甲壽險、甲附約、乙壽險、乙附約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之保險金，原告於同年月27日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附約之身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丙○○墜樓死亡非屬意外事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元：
　　　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又甲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第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身故、殘廢、醫療或燒燙傷時，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院卷㈠第268頁)，乙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傷害』，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第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第二條之意外傷害事故因而身故、殘廢或醫療時，本公司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院卷㈠第198至199頁)，核與保險法第131條之規定相符，自以被保險人即丙○○因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之保險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被告始得請求原告給付約定之保險金。次按人之傷害或死亡，其原因一為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保險法第113條規定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見解參照）；故所謂外來突發事故必以具備⒈非疾病引起：指非自身所患病症所致。⒉為外來的：意即限定引起事故的原因係出於自身以外外在環境（包括他人之行止）之變化，內發疾病所導致之結果應排除在外。⒊為突發的：意即外在環境之變化係急遽以致不可預期或出乎預料之外等要件，始足當之。
　　　⒉執此而論，甲、乙附約既屬傷害保險，自應以被保險人丙○○因意外傷害事故（即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致死亡為保險事故，並於此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被告方得請求保險人即原告給付甲、乙附約所約定之保險金。查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基隆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場，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樓勸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18時34分死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基隆地檢署108年度相字第148號相驗卷宗核閱無誤。
　　　⒊被告抗辯丙○○生前罹患恐慌症、焦慮症及失眠等精神疾病，經乙○○○○○○○○○、基隆○○醫院、基隆○○○○醫院、及高雄○○○○○○○○○○醫院就診治療，及在海洋大學進行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善，持續出現煩躁、緊張、焦慮、情緒低落及幻聽症狀，足見其於就醫期間之自由意志，已受精神疾病影響，有控制困難、衝動及自我毀滅傾向，其於墜樓時已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非故意自殺，仍屬意外死亡等語，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22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等裁判為據。惟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事故之危險，此意外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已如前述，又精神疾病本身通常雖不足以在被保險人的「內在身體」直接導致其死亡或傷害之結果，其並可能為較易發生事故之高危險群，但事故之發生仍須另有被保險人自殘行為或其他行為之介入，倘罹患精神疾病之被保險人為自殘行為時，未達非自由意志狀態，即難認無故意或自願性可言，其行為所導致之結果仍為內發事故，而非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參酌本院向基隆○○醫院函詢：㈠丙○○所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名為何？症狀為何？ ㈡請貴院綜合丙○○於貴院就醫之情形及丙○○於乙○○○○○○○○○、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醫院就醫之病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基隆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丙○○與同學黃○○間108年4月2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黃○○、曾○○及郭○○108年4月23日調查筆錄、丙○○搭乘電梯上頂樓之監視器畫面翻拍影像檔案光碟及丙○○墜樓後之地面照片、頂樓平台現場照片等資料，評估丙○○於108年4月23日是否係出於其自由意志決定自殺？抑或是於精神失常之狀態下為自殺行為？等事項，該院以113年10月9日函覆稱：「因原門診之主治醫師已離職(但有電話聯絡詢問意見)參考其病歷及貴院所附資料，綜合研判：㈠診斷為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緒，負面思考。㈡其自殺行為傾向於自由意志及看不出精神失常之狀態。」等語(本院卷㈠第355頁)，可知丙○○於跳樓前應未達於心神喪失或精神失常之狀態。再參酌證人黃○○即丙○○之同班同學證述：他與丙○○因為做報告而認識，認識約半年，其二人是因為做報告才會有交談，其他時候沒有交集；丙○○於當日16時31分主動傳圖片訊息給他說：「我可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他有問丙○○是無法去，還是時間無法配合，之後丙○○在17時05分傳送一個人在人社大樓樓頂往下照的相片給他等語(相驗卷第15、17頁)，經核黃○○所提出其與丙○○之該日LINE對話紀錄顯示，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將拍攝宜蘭縣延繩漁業協會、林新川總幹事之手機門號等文字之手寫紙條傳送予黃○○，並於同日16時32分向黃○○傳送：「我可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之對話，黃○○回覆：「你打算先去 還是我去？」、「如果是時間無法配合　你可以選你能去時間去」、「我最近是真的蠻忙的 至少要下下禮拜才有空了」等對話後，丙○○則於同日17時05分傳送1幀自人文社會科學院8樓頂樓往下方地面拍攝之照片給黃○○，並回覆：「有些事情不是那麼容易解釋的」等語，黃○○則回以：「你別做傻事」、「冷靜點」等語，並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電話給丙○○，丙○○均未接聽，有兩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參(相驗卷第21、23、45、47頁)，可認丙○○於跳樓之前，仍能對一同做報告之同學黃○○傳送有關拜訪對象之聯絡資料，及以文字傳送訊息告知其無法陪同黃○○前往宜蘭縣延繩漁業協會等事宜，並將其當時所在位置拍照傳送給黃○○，足見丙○○之意識清楚，能與黃○○以傳送文字及照片之方式互動及應答，與一般人無異，要難謂其跳樓之行為係受其因處於精神疾病並致喪失自由意志之情形下所為，則被告抗辯丙○○墜樓之死亡事故係其所罹精神疾病導致之行為介入作用，仍屬外來意外事故等語，不可採。
　　　⒋基上，丙○○之死亡乃因其自殺所致，不具有外來性、突發性及不可預料性之因素，非屬甲、乙附約承保之意外傷害事故，被告自不得依上開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原告給付系爭保險金，則原告給付被告系爭保險金，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因此受有財產上利益，致原告受有同額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71萬元，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明知丙○○係自殺死亡，原告無法律上義務而仍為給付系爭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系爭保險金等語，並無理由：
　　　⒈按給付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180條第3款固有明文，該款規定之所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係指原無債務而直接及確定之故意認為有債務而為給付者而言。至於原無債務而誤以為有債務者，縱其誤認係出於過失或重大過失，亦非明知而非債清償，仍無該條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以原告所給付系爭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死亡，並經甲○○副理及溫○○資深副理審查核准賠付，故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查被告因丙○○自殺死亡申請保險理賠時，除申請甲、乙附約之保險金外，另同時申請甲壽險、乙壽險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簽呈可證(本院卷㈠第403至407頁)。依甲壽險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及第2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乙壽險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及24條第1項第3款約定(本院卷㈠第245、247、189、192頁)，丙○○並非於訂約後2年內故意自殺，故原告須給付甲壽險、乙壽險之身故保險金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而依證人甲○○證述：其處理丙○○之死亡保險理賠事務時，係同時處理甲、乙壽險及甲、乙附約之理賠事務；原告公司係以電腦作業方式進行理賠作業之之審核。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後，先由原告之高雄理賠部門之櫃台人員在理賠系統輸入資料，並將被告提出之證明文件掃描以檔案進行傳遞，甲○○核對櫃台人員在理賠畫面輸入的內容，參照櫃台人員傳送的檔案資料（例如理賠申請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核對輸入是否正確，如果核對無誤，理賠系統會跳到簽核畫面，其在簽核畫面內填入其之意見，因為當時其看到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丙○○自殺，其認為死亡原因很明確，認為不需要再查，就在簽核畫面中輸入簽核內容欄所載「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查無實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實益，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為丁○○（014~020）。呈核」等文字。因為櫃台人員在理賠系統-理賠案件查詢畫面上的申請種類已經點選「意外」這個選項，所以其和溫○○同意理賠之後，就會把附加險的意外險一併帶出來，也就是都同意理賠意外險的保險金。正常來說其於審核的時候，應該要去修改理賠畫面中申請種類為「意外」或「疾病」的選項，這件丙○○是自殺，其應該在要審核時將選項改為「疾病」，這樣理賠系統就不會將意外險的保險金帶出來，變成同意理賠；(問：你於理賠作業之簽呈第3頁已簽核內容欄所簽核的文字，是有包括丙○○的意外險部分嗎？還是只針對壽險部分？)我寫自殺身故，是只有指壽險理賠的一般身故金而已，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是不能理賠的。當時我沒有仔細去看理賠系統有把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一併帶出來等語(本院卷㈠第387、389、391頁)，再參酌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畫面，於申請種類之兩類原因「疾病」、「意外」中係點選「意外」(本院卷㈠第401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審核被告提出之保險金理賠申請時，原告在主觀上並無明知無給付義務而故為給付之情形，係因原告之理賠審核人員在理賠系統中誤點申請種類為「意外」，以致理賠系統帶出甲、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而為給付，此乃原告之重大過失，與明知無給付義務所為之任意給付者，顯有不同，是被告援引民法第180條第3款之規定，抗辯其並無返還系爭保險金之義務，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1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司促卷第55、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判決所命給付，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6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被      告  劉達豐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余杰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一０二年度
甲類第五期登錄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訴外人丙○○之父，被告以丙○○為被保險
     人向原告投保「鍾愛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下稱甲壽險）、「達康101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
     00000000號）」（下稱乙壽險），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
     ，上開二壽險契約分別附加國泰兒童傷害保險附約（下稱
     甲附約）及國泰人壽金平安傷害保險附約（下稱乙附約）
     ，甲及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各為新臺幣(下同
     )50萬元、121萬元。丙○○於民國108年4月23日死亡，依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108年4月24日開立之
     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丙○○係跳樓自殺，被告於108年5月2
     3日向原告申請之甲、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71萬元，非屬
     該二附約所承保之意外傷害事故，被告受領上開171萬元保
     險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返還予原告等語，依民法第1
     7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1萬元，及自支
     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5期登錄債票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丙○○生前即因精神問題前往乙○○○○○○○○○、基隆○
    ○醫院、基隆○○○○醫院、及高雄○○○○○○○○○○醫院就診治療，
    惟病情並無改善，甚於就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一年級期末時
    ，即因精神疾病導致課業及人際關係大受影響，經校方進行
    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善，可知丙○○生前即因精神疾
    病所苦，其墜樓時已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無故意或自願
    性，依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
    553號判決意旨，丙○○因罹患精神疾病而墜樓，仍屬意外死
    亡。若認丙○○非屬意外死亡，原告賠付保險金時，已知悉丙
    ○○係自殺死亡，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向被告賠付保險金
    ，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於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及
    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㈠第439至443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係丙○○（00年00月00日生）之父。
　　　⒉被告於89年2月20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甲壽險
        ，保險始期自89年2月21日起，保險終期終身，約定身
        故受益人為被告，並附加甲附約、防癌終身附約及溫心
        住院日額保險附約。甲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
        額為50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至丙
        ○○死亡之時為止。
　　　⒊被告於93年3月19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乙壽險
        ，保險期間自93年3月19日起至終身，約定身故受益人
        為被告，並附加乙附約及全心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附約。
        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額前經兩造約定調高
        為121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至丙○
        ○死亡之時為止。
　　　⒋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基隆市○
        ○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 樓頂樓
        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場，其並
        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樓勸告丙○○
        ，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墜落地
        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18時34分死亡。
　　　⒌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
        予訴外人即同學黃○○，兩人該日之LINE對話內容如108
        年度相字第148號卷(下稱相驗卷)第21及23頁所示，黃○
        ○自該日17時12分以LINE撥打電話予丙○○，丙○○無應答
        或取消通話。
　　　⒍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甲壽險、甲附約、乙壽
        險、乙附約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
        00號）」之保險理賠，並有檢附基隆地檢署出具之丙○○
        相驗屍體證明書。原告於受理被告申請保險理賠時已知
        悉丙○○係跳樓自殺死亡，前述保險理賠事宜由原告所屬
        高雄理賠二科甲○○副理承辦，其於電腦理賠系統之「已
        簽核內容」欄輸入：「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查無實
        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實益，
        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為丁○○
        （014~020）。呈核」等文字（本院卷㈠第407 頁），再
        由溫○○資深副理審核通過。原告於108年5 月27日就上
        開5保險契約向被告依序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
        附約之身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 萬元、乙附
        約之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
        險金72萬元（以下就甲附約身故保險金50萬元及乙附約
        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共171萬元合稱系爭保險金）。
　　　⒎丙○○罹患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形、負面思考（
        本院卷㈠第355頁）。丙○○於106年10月19日起至107 年9
         月27日止於乙○○○○○○○○○就醫，於107 年8月8日、22日
        於○○醫院精神科就醫，於107年12月11日、20日、108年
        1月24日、31日、同年2月19日、同年3月14日、19日在
        基隆○○醫院精神科就醫，另其於107 年1月11日至107年
        12月13日間與該校諮商輔導組之人員面談21次，其病歷
        及前開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附於本院卷㈡病歷卷及本
        院卷㈠第61至101頁。
　　㈡爭執事項：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
      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甲、乙附約係被告與原告訂立，並以丙○○為被保險人，甲
      、乙附約之保險種類為意外傷害險，丙○○於108年4月23日
      墜樓死亡時，仍在保險期間內。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
      告申請理賠甲壽險、甲附約、乙壽險、乙附約及「得意還
      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之保險金，原告
      於同年月27日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附約之身故保
      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
      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
　　㈡丙○○墜樓死亡非屬意外事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元：
　　　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
        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
        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31條定有
        明文。又甲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意外
        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第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
        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身
        故、殘廢、醫療或燒燙傷時，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
        保險金。」(本院卷㈠第268頁)，乙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
        ：「本附約所稱『傷害』，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
        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
        外來突發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第3條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第二條
        之意外傷害事故因而身故、殘廢或醫療時，本公司依照
        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院卷㈠第198至199頁)
        ，核與保險法第131條之規定相符，自以被保險人即丙○
        ○因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之保險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
        被告始得請求原告給付約定之保險金。次按人之傷害或
        死亡，其原因一為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
        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保險法
        第113條規定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
        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最
        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見解參照）；故所
        謂外來突發事故必以具備⒈非疾病引起：指非自身所患
        病症所致。⒉為外來的：意即限定引起事故的原因係出
        於自身以外外在環境（包括他人之行止）之變化，內發
        疾病所導致之結果應排除在外。⒊為突發的：意即外在
        環境之變化係急遽以致不可預期或出乎預料之外等要件
        ，始足當之。
　　　⒉執此而論，甲、乙附約既屬傷害保險，自應以被保險人
        丙○○因意外傷害事故（即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致死亡為保險事故，並於此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被
        告方得請求保險人即原告給付甲、乙附約所約定之保險
        金。查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
        基隆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
        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場
        ，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樓勸
        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
        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18時34分
        死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基隆
        地檢署108年度相字第148號相驗卷宗核閱無誤。
　　　⒊被告抗辯丙○○生前罹患恐慌症、焦慮症及失眠等精神疾
        病，經乙○○○○○○○○○、基隆○○醫院、基隆○○○○醫院、及
        高雄○○○○○○○○○○醫院就診治療，及在海洋大學進行多次
        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善，持續出現煩躁、緊張、焦
        慮、情緒低落及幻聽症狀，足見其於就醫期間之自由意
        志，已受精神疾病影響，有控制困難、衝動及自我毀滅
        傾向，其於墜樓時已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非故意自
        殺，仍屬意外死亡等語，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
        保險上字第22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等裁判為據
        。惟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事故之危險，此意外係
        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已如前述，又
        精神疾病本身通常雖不足以在被保險人的「內在身體」
        直接導致其死亡或傷害之結果，其並可能為較易發生事
        故之高危險群，但事故之發生仍須另有被保險人自殘行
        為或其他行為之介入，倘罹患精神疾病之被保險人為自
        殘行為時，未達非自由意志狀態，即難認無故意或自願
        性可言，其行為所導致之結果仍為內發事故，而非外來
        、偶然而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參酌本院向基隆○○醫院
        函詢：㈠丙○○所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名為何？症狀為何？ 
        ㈡請貴院綜合丙○○於貴院就醫之情形及丙○○於乙○○○○○○○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院、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基隆○○○○醫院就醫之病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諮商
        輔導組個案紀錄表、基隆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
        丙○○與同學黃○○間108年4月2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黃
        ○○、曾○○及郭○○108年4月23日調查筆錄、丙○○搭乘電梯
        上頂樓之監視器畫面翻拍影像檔案光碟及丙○○墜樓後之
        地面照片、頂樓平台現場照片等資料，評估丙○○於108
        年4月23日是否係出於其自由意志決定自殺？抑或是於
        精神失常之狀態下為自殺行為？等事項，該院以113年1
        0月9日函覆稱：「因原門診之主治醫師已離職(但有電
        話聯絡詢問意見)參考其病歷及貴院所附資料，綜合研
        判：㈠診斷為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緒，負面思
        考。㈡其自殺行為傾向於自由意志及看不出精神失常之
        狀態。」等語(本院卷㈠第355頁)，可知丙○○於跳樓前應
        未達於心神喪失或精神失常之狀態。再參酌證人黃○○即
        丙○○之同班同學證述：他與丙○○因為做報告而認識，認
        識約半年，其二人是因為做報告才會有交談，其他時候
        沒有交集；丙○○於當日16時31分主動傳圖片訊息給他說
        ：「我可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他有問丙○○是無法
        去，還是時間無法配合，之後丙○○在17時05分傳送一個
        人在人社大樓樓頂往下照的相片給他等語(相驗卷第15
        、17頁)，經核黃○○所提出其與丙○○之該日LINE對話紀
        錄顯示，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將拍攝宜蘭縣延
        繩漁業協會、林新川總幹事之手機門號等文字之手寫紙
        條傳送予黃○○，並於同日16時32分向黃○○傳送：「我可
        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之對話，黃○○回覆：「你打算
        先去 還是我去？」、「如果是時間無法配合　你可以
        選你能去時間去」、「我最近是真的蠻忙的 至少要下
        下禮拜才有空了」等對話後，丙○○則於同日17時05分傳
        送1幀自人文社會科學院8樓頂樓往下方地面拍攝之照片
        給黃○○，並回覆：「有些事情不是那麼容易解釋的」等
        語，黃○○則回以：「你別做傻事」、「冷靜點」等語，
        並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電話給丙○○，丙○○均未接聽，有
        兩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參(相驗卷第21、23、45、47
        頁)，可認丙○○於跳樓之前，仍能對一同做報告之同學
        黃○○傳送有關拜訪對象之聯絡資料，及以文字傳送訊息
        告知其無法陪同黃○○前往宜蘭縣延繩漁業協會等事宜，
        並將其當時所在位置拍照傳送給黃○○，足見丙○○之意識
        清楚，能與黃○○以傳送文字及照片之方式互動及應答，
        與一般人無異，要難謂其跳樓之行為係受其因處於精神
        疾病並致喪失自由意志之情形下所為，則被告抗辯丙○○
        墜樓之死亡事故係其所罹精神疾病導致之行為介入作用
        ，仍屬外來意外事故等語，不可採。
　　　⒋基上，丙○○之死亡乃因其自殺所致，不具有外來性、突
        發性及不可預料性之因素，非屬甲、乙附約承保之意外
        傷害事故，被告自不得依上開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原告
        給付系爭保險金，則原告給付被告系爭保險金，自屬無
        法律上原因，被告因此受有財產上利益，致原告受有同
        額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71萬
        元，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明知丙○○係自殺死亡，原告無法律上義務而
      仍為給付系爭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
      得請求返還系爭保險金等語，並無理由：
　　　⒈按給付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
        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180條第3款固有明文，
        該款規定之所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係指原無債務而直
        接及確定之故意認為有債務而為給付者而言。至於原無
        債務而誤以為有債務者，縱其誤認係出於過失或重大過
        失，亦非明知而非債清償，仍無該條款之適用（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以原告所給付系爭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死
        亡，並經甲○○副理及溫○○資深副理審查核准賠付，故原
        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
        ，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查被告因丙○○自殺死亡申請
        保險理賠時，除申請甲、乙附約之保險金外，另同時申
        請甲壽險、乙壽險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為
        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簽呈可證(本
        院卷㈠第403至407頁)。依甲壽險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
        及第2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乙壽險保險契約第14條第1
        項及24條第1項第3款約定(本院卷㈠第245、247、189、1
        92頁)，丙○○並非於訂約後2年內故意自殺，故原告須給
        付甲壽險、乙壽險之身故保險金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
        險保險金，而依證人甲○○證述：其處理丙○○之死亡保險
        理賠事務時，係同時處理甲、乙壽險及甲、乙附約之理
        賠事務；原告公司係以電腦作業方式進行理賠作業之之
        審核。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後，先由原告之高雄理賠部門
        之櫃台人員在理賠系統輸入資料，並將被告提出之證明
        文件掃描以檔案進行傳遞，甲○○核對櫃台人員在理賠畫
        面輸入的內容，參照櫃台人員傳送的檔案資料（例如理
        賠申請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核對輸入是否正確，如果
        核對無誤，理賠系統會跳到簽核畫面，其在簽核畫面內
        填入其之意見，因為當時其看到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丙
        ○○自殺，其認為死亡原因很明確，認為不需要再查，就
        在簽核畫面中輸入簽核內容欄所載「不交查原因：自殺
        件，交查無實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
        交查無實益，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
        保人皆為丁○○（014~020）。呈核」等文字。因為櫃台
        人員在理賠系統-理賠案件查詢畫面上的申請種類已經
        點選「意外」這個選項，所以其和溫○○同意理賠之後，
        就會把附加險的意外險一併帶出來，也就是都同意理賠
        意外險的保險金。正常來說其於審核的時候，應該要去
        修改理賠畫面中申請種類為「意外」或「疾病」的選項
        ，這件丙○○是自殺，其應該在要審核時將選項改為「疾
        病」，這樣理賠系統就不會將意外險的保險金帶出來，
        變成同意理賠；(問：你於理賠作業之簽呈第3頁已簽核
        內容欄所簽核的文字，是有包括丙○○的意外險部分嗎？
        還是只針對壽險部分？)我寫自殺身故，是只有指壽險
        理賠的一般身故金而已，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是不能理
        賠的。當時我沒有仔細去看理賠系統有把意外險的死亡
        保險金一併帶出來等語(本院卷㈠第387、389、391頁)，
        再參酌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畫面，於申請種類之兩類原
        因「疾病」、「意外」中係點選「意外」(本院卷㈠第40
        1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審核被告提出之保險金理賠申
        請時，原告在主觀上並無明知無給付義務而故為給付之
        情形，係因原告之理賠審核人員在理賠系統中誤點申請
        種類為「意外」，以致理賠系統帶出甲、乙附約之身故
        保險金而為給付，此乃原告之重大過失，與明知無給付
        義務所為之任意給付者，顯有不同，是被告援引民法第
        180條第3款之規定，抗辯其並無返還系爭保險金之義務
        ，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1萬元
    ，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司促卷第55
    、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本判決所命給付，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
    免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6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林憲一  
被      告  劉達豐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余杰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以新臺幣伍拾柒萬元或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一０二年度甲類第五期登錄債券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柒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訴外人丙○○之父，被告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鍾愛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甲壽險）、「達康101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下稱乙壽險），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上開二壽險契約分別附加國泰兒童傷害保險附約（下稱甲附約）及國泰人壽金平安傷害保險附約（下稱乙附約），甲及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各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121萬元。丙○○於民國108年4月23日死亡，依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署)108年4月24日開立之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丙○○係跳樓自殺，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之甲、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71萬元，非屬該二附約所承保之意外傷害事故，被告受領上開171萬元保險金，即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返還予原告等語，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1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2年度甲類第5期登錄債票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丙○○生前即因精神問題前往乙○○○○○○○○○、基隆○○醫院、基隆○○○○醫院、及高雄○○○○○○○○○○醫院就診治療，惟病情並無改善，甚於就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一年級期末時，即因精神疾病導致課業及人際關係大受影響，經校方進行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善，可知丙○○生前即因精神疾病所苦，其墜樓時已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無故意或自願性，依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丙○○因罹患精神疾病而墜樓，仍屬意外死亡。若認丙○○非屬意外死亡，原告賠付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死亡，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向被告賠付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於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協同兩造彙整不爭執及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㈠第439至443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係丙○○（00年00月00日生）之父。
　　　⒉被告於89年2月20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甲壽險，保險始期自89年2月21日起，保險終期終身，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並附加甲附約、防癌終身附約及溫心住院日額保險附約。甲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額為50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至丙○○死亡之時為止。
　　　⒊被告於93年3月19日以丙○○為被保險人向原告投保乙壽險，保險期間自93年3月19日起至終身，約定身故受益人為被告，並附加乙附約及全心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附約。乙附約為意外傷害險，身故保險金額前經兩造約定調高為121萬元，附約之附加險為一年一期，被告續約至丙○○死亡之時為止。
　　　⒋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基隆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 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場，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樓勸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18時34分死亡。
　　　⒌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訴外人即同學黃○○，兩人該日之LINE對話內容如108年度相字第148號卷(下稱相驗卷)第21及23頁所示，黃○○自該日17時12分以LINE撥打電話予丙○○，丙○○無應答或取消通話。
　　　⒍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甲壽險、甲附約、乙壽險、乙附約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之保險理賠，並有檢附基隆地檢署出具之丙○○相驗屍體證明書。原告於受理被告申請保險理賠時已知悉丙○○係跳樓自殺死亡，前述保險理賠事宜由原告所屬高雄理賠二科甲○○副理承辦，其於電腦理賠系統之「已簽核內容」欄輸入：「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查無實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實益，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為丁○○（014~020）。呈核」等文字（本院卷㈠第407 頁），再由溫○○資深副理審核通過。原告於108年5 月27日就上開5保險契約向被告依序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附約之身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 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以下就甲附約身故保險金50萬元及乙附約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共171萬元合稱系爭保險金）。
　　　⒎丙○○罹患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形、負面思考（本院卷㈠第355頁）。丙○○於106年10月19日起至107 年9 月27日止於乙○○○○○○○○○就醫，於107 年8月8日、22日於○○醫院精神科就醫，於107年12月11日、20日、108年1月24日、31日、同年2月19日、同年3月14日、19日在基隆○○醫院精神科就醫，另其於107 年1月11日至107年12月13日間與該校諮商輔導組之人員面談21次，其病歷及前開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附於本院卷㈡病歷卷及本院卷㈠第61至101頁。
　　㈡爭執事項：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甲、乙附約係被告與原告訂立，並以丙○○為被保險人，甲、乙附約之保險種類為意外傷害險，丙○○於108年4月23日墜樓死亡時，仍在保險期間內。被告於108年5月23日向原告申請理賠甲壽險、甲附約、乙壽險、乙附約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之保險金，原告於同年月27日給付甲壽險保險金50萬元、甲附約之身故保險金50萬元、乙壽險保險金1萬元、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121萬元、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72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丙○○墜樓死亡非屬意外事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金171萬元：
　　　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又甲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第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身故、殘廢、醫療或燒燙傷時，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院卷㈠第268頁)，乙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傷害』，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第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的保險期間內，因遭受第二條之意外傷害事故因而身故、殘廢或醫療時，本公司依照本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本院卷㈠第198至199頁)，核與保險法第131條之規定相符，自以被保險人即丙○○因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之保險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被告始得請求原告給付約定之保險金。次按人之傷害或死亡，其原因一為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保險法第113條規定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1023號判決見解參照）；故所謂外來突發事故必以具備⒈非疾病引起：指非自身所患病症所致。⒉為外來的：意即限定引起事故的原因係出於自身以外外在環境（包括他人之行止）之變化，內發疾病所導致之結果應排除在外。⒊為突發的：意即外在環境之變化係急遽以致不可預期或出乎預料之外等要件，始足當之。
　　　⒉執此而論，甲、乙附約既屬傷害保險，自應以被保險人丙○○因意外傷害事故（即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致死亡為保險事故，並於此事故發生時，受益人即被告方得請求保險人即原告給付甲、乙附約所約定之保險金。查丙○○於108年4月23日17時15分許，經發現站立於基隆市○○區○○路0號（國立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8樓頂樓女兒牆外之三角平台，該校教官曾○○經通報到場，其並通報119，另警方亦經通報到場，曾○○於頂樓勸告丙○○，丙○○未回應，於同日17時47分許自該平台跳下墜落地面，經送往基隆長庚醫院急救，於同日18時34分死亡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基隆地檢署108年度相字第148號相驗卷宗核閱無誤。
　　　⒊被告抗辯丙○○生前罹患恐慌症、焦慮症及失眠等精神疾病，經乙○○○○○○○○○、基隆○○醫院、基隆○○○○醫院、及高雄○○○○○○○○○○醫院就診治療，及在海洋大學進行多次心理輔導後，仍未有所改善，持續出現煩躁、緊張、焦慮、情緒低落及幻聽症狀，足見其於就醫期間之自由意志，已受精神疾病影響，有控制困難、衝動及自我毀滅傾向，其於墜樓時已達非自由意志之狀態，並非故意自殺，仍屬意外死亡等語，並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22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等裁判為據。惟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事故之危險，此意外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已如前述，又精神疾病本身通常雖不足以在被保險人的「內在身體」直接導致其死亡或傷害之結果，其並可能為較易發生事故之高危險群，但事故之發生仍須另有被保險人自殘行為或其他行為之介入，倘罹患精神疾病之被保險人為自殘行為時，未達非自由意志狀態，即難認無故意或自願性可言，其行為所導致之結果仍為內發事故，而非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參酌本院向基隆○○醫院函詢：㈠丙○○所罹患精神疾病之病名為何？症狀為何？ ㈡請貴院綜合丙○○於貴院就醫之情形及丙○○於乙○○○○○○○○○、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醫院就醫之病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個案紀錄表、基隆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丙○○與同學黃○○間108年4月2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黃○○、曾○○及郭○○108年4月23日調查筆錄、丙○○搭乘電梯上頂樓之監視器畫面翻拍影像檔案光碟及丙○○墜樓後之地面照片、頂樓平台現場照片等資料，評估丙○○於108年4月23日是否係出於其自由意志決定自殺？抑或是於精神失常之狀態下為自殺行為？等事項，該院以113年10月9日函覆稱：「因原門診之主治醫師已離職(但有電話聯絡詢問意見)參考其病歷及貴院所附資料，綜合研判：㈠診斷為持續性憂鬱症，症狀為憂鬱情緒，負面思考。㈡其自殺行為傾向於自由意志及看不出精神失常之狀態。」等語(本院卷㈠第355頁)，可知丙○○於跳樓前應未達於心神喪失或精神失常之狀態。再參酌證人黃○○即丙○○之同班同學證述：他與丙○○因為做報告而認識，認識約半年，其二人是因為做報告才會有交談，其他時候沒有交集；丙○○於當日16時31分主動傳圖片訊息給他說：「我可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他有問丙○○是無法去，還是時間無法配合，之後丙○○在17時05分傳送一個人在人社大樓樓頂往下照的相片給他等語(相驗卷第15、17頁)，經核黃○○所提出其與丙○○之該日LINE對話紀錄顯示，丙○○於108年4月23日16時31分將拍攝宜蘭縣延繩漁業協會、林新川總幹事之手機門號等文字之手寫紙條傳送予黃○○，並於同日16時32分向黃○○傳送：「我可能沒辦法和你一起去了」之對話，黃○○回覆：「你打算先去 還是我去？」、「如果是時間無法配合　你可以選你能去時間去」、「我最近是真的蠻忙的 至少要下下禮拜才有空了」等對話後，丙○○則於同日17時05分傳送1幀自人文社會科學院8樓頂樓往下方地面拍攝之照片給黃○○，並回覆：「有些事情不是那麼容易解釋的」等語，黃○○則回以：「你別做傻事」、「冷靜點」等語，並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電話給丙○○，丙○○均未接聽，有兩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參(相驗卷第21、23、45、47頁)，可認丙○○於跳樓之前，仍能對一同做報告之同學黃○○傳送有關拜訪對象之聯絡資料，及以文字傳送訊息告知其無法陪同黃○○前往宜蘭縣延繩漁業協會等事宜，並將其當時所在位置拍照傳送給黃○○，足見丙○○之意識清楚，能與黃○○以傳送文字及照片之方式互動及應答，與一般人無異，要難謂其跳樓之行為係受其因處於精神疾病並致喪失自由意志之情形下所為，則被告抗辯丙○○墜樓之死亡事故係其所罹精神疾病導致之行為介入作用，仍屬外來意外事故等語，不可採。
　　　⒋基上，丙○○之死亡乃因其自殺所致，不具有外來性、突發性及不可預料性之因素，非屬甲、乙附約承保之意外傷害事故，被告自不得依上開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原告給付系爭保險金，則原告給付被告系爭保險金，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因此受有財產上利益，致原告受有同額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171萬元，自屬有據。
　　㈢被告抗辯原告明知丙○○係自殺死亡，原告無法律上義務而仍為給付系爭保險金，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不得請求返還系爭保險金等語，並無理由：
　　　⒈按給付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第180條第3款固有明文，該款規定之所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係指原無債務而直接及確定之故意認為有債務而為給付者而言。至於原無債務而誤以為有債務者，縱其誤認係出於過失或重大過失，亦非明知而非債清償，仍無該條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以原告所給付系爭保險金時，已知悉丙○○係自殺死亡，並經甲○○副理及溫○○資深副理審查核准賠付，故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不得請求被告返還等語。查被告因丙○○自殺死亡申請保險理賠時，除申請甲、乙附約之保險金外，另同時申請甲壽險、乙壽險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簽呈可證(本院卷㈠第403至407頁)。依甲壽險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及第25條第1項第3款約定及乙壽險保險契約第14條第1項及24條第1項第3款約定(本院卷㈠第245、247、189、192頁)，丙○○並非於訂約後2年內故意自殺，故原告須給付甲壽險、乙壽險之身故保險金及得意還本終身險之壽險保險金，而依證人甲○○證述：其處理丙○○之死亡保險理賠事務時，係同時處理甲、乙壽險及甲、乙附約之理賠事務；原告公司係以電腦作業方式進行理賠作業之之審核。被告提出理賠申請後，先由原告之高雄理賠部門之櫃台人員在理賠系統輸入資料，並將被告提出之證明文件掃描以檔案進行傳遞，甲○○核對櫃台人員在理賠畫面輸入的內容，參照櫃台人員傳送的檔案資料（例如理賠申請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核對輸入是否正確，如果核對無誤，理賠系統會跳到簽核畫面，其在簽核畫面內填入其之意見，因為當時其看到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丙○○自殺，其認為死亡原因很明確，認為不需要再查，就在簽核畫面中輸入簽核內容欄所載「不交查原因：自殺件，交查無實益」、「一、投保多年，自殺身故，評估交查無實益，逕給付。二、查所有保單身故受益人及要保人皆為丁○○（014~020）。呈核」等文字。因為櫃台人員在理賠系統-理賠案件查詢畫面上的申請種類已經點選「意外」這個選項，所以其和溫○○同意理賠之後，就會把附加險的意外險一併帶出來，也就是都同意理賠意外險的保險金。正常來說其於審核的時候，應該要去修改理賠畫面中申請種類為「意外」或「疾病」的選項，這件丙○○是自殺，其應該在要審核時將選項改為「疾病」，這樣理賠系統就不會將意外險的保險金帶出來，變成同意理賠；(問：你於理賠作業之簽呈第3頁已簽核內容欄所簽核的文字，是有包括丙○○的意外險部分嗎？還是只針對壽險部分？)我寫自殺身故，是只有指壽險理賠的一般身故金而已，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是不能理賠的。當時我沒有仔細去看理賠系統有把意外險的死亡保險金一併帶出來等語(本院卷㈠第387、389、391頁)，再參酌原告提出之理賠系統畫面，於申請種類之兩類原因「疾病」、「意外」中係點選「意外」(本院卷㈠第401頁)，堪認原告主張其於審核被告提出之保險金理賠申請時，原告在主觀上並無明知無給付義務而故為給付之情形，係因原告之理賠審核人員在理賠系統中誤點申請種類為「意外」，以致理賠系統帶出甲、乙附約之身故保險金而為給付，此乃原告之重大過失，與明知無給付義務所為之任意給付者，顯有不同，是被告援引民法第180條第3款之規定，抗辯其並無返還系爭保險金之義務，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71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0月19日(司促卷第55、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判決所命給付，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許慧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榮志


